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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法源依據

第一章 總則

第二章 特定河川流域或區域排水集水
區域之選定及公告

第三章 逕流分擔計之畫擬訂、審議、
變更與執行

第四章 附則

逕流分擔實施範圍與計畫之
審定公告及執行辦法

子法
架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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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 本辦法已於民國108年2月19日經濟部經水字第 10804600510號令發布

https://www.wra.gov.tw/6950/7169/114910/114915/144716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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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訂定依據 (第一條)

2. 逕流分擔審議會之任務 (第二條)

任
務

◼ 第一章 總則

3. 各級逕流分擔審議會委員組成及人數 (第三條)



逕流分擔審議會
召集人：次長

副召集人：水利署長

✓ 逕流分擔評估報告之審議。
✓ 逕流分擔計畫擬訂、檢討

修訂與變更之審議事項。

任務

召開
逕流分擔審議會

(視需要)

➢ 農委會農田水利處代表1人。
➢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代表1人。
➢ 農委會林務局代表1人。
➢ 內政部營建署(下水道、都市

計畫、國土計畫)代表3人。
➢ 內政部地政司代表1人。
➢ 交通部代表1人。
➢ 教育部代表1人。
➢ 經濟部部國營事業委員會代表

1人。
➢ 水利署主管業務副署長。
➢ 水利署代表1人。
➢ 專家、學者3人至7人。

委員(15~19人、任期2年)

• 執行秘書1人：水利署
主管業務副署長。

• 副執行秘書1人：水利
署總工程司。

• 得召開審議案件行政程
序審查或諮詢會議，提
供委員會審議參考。

幕僚：水利署

• 機關代表兼任之委員，得指派
代理人代表出席。

• 外聘委員(或其代理人)得依規
定支領必要之費用。 • 召集人及副召集人均不

克出席時，得由出席委
員互推一人主持。

• 應有應出席委員過半數
之出席，始得開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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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 第二章 特定河川流域或區域排水集水區域之選定及公告

4. 主管機關得實施逕流分擔之情形 (第四條)

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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逕流分擔實施範圍經逕流分擔評估報告詳為評估後，可公告河川流域或區域排水集水區之
「全部」或「一部分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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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主管機關選定逕流分擔實施範圍
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前
應先擬定逕流分擔評估報告 (第
五條)

6. 地方主管機關擬訂之逕流分擔評
估報告應經其逕流分擔審議會通
過(第六條)

7.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特定河川流域
或區域排水集水區域之逕流分擔
實施範圍應衡量評估報告之公益
性 必要性與可行性 (第七條)

◼ 第二章 特定河川流域或區域排水集水區域之選定及公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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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

◆

◆

◆

◆

◆

◆

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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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 第三章 逕流分擔計畫擬訂、審議、變更與執行

8. 逕流分擔計畫擬訂期限 (第八條)

9. 主管機關擬訂逕流分擔計畫應廣
詢意見，作為擬訂逕流分擔計畫
之參考 (第九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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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 第三章 逕流分擔計畫擬訂、審議、變更與執行

10.逕流分擔計畫規劃原則 (第十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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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

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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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

◆

◆

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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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

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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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逕流分擔計畫之審議 (第十一條)

◼ 第三章 逕流分擔計畫擬訂、審議、變更與執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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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逕流分擔計畫之檢討變更 (第十二條)

◼ 第三章 逕流分擔計畫擬訂、審議、變更與執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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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本辦法施行日期 (第十四條)

◼ 第三章 逕流分擔計畫擬訂、審議、變更與執行

13.逕流分擔措施辦理期程之控管機
關，以及逕流分擔措施之後續維
護管理權責(第十三條)

◼ 第四章 附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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逕流分擔實施範圍經會商評估後由經濟部公告
⚫

⚫

逕流分擔計畫經逐級審議後公告施行

⚫

適時檢討變更(水利法83-6條)
⚫



簡報結束敬請指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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逐步推動

• 考量淹水潛勢、都市發展程度、重大建設(高鐵、
科學園區、捷運…)等因素。

• 無法僅以傳統防洪治理手段改善洪澇之地區。

•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特定河川流域或區域排水集
水區域為逕流分擔實施範圍。

• 依輕重緩急需求性及有目標性的逐步推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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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主管機關會商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(構)，擬訂逕
流分擔評估報告，選定逕流分擔之實施範圍，
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審議。

• 中央主管機關衡量逕流分擔評估報告之公益性、
必要性與可行性，經審議通過後，公告特定河
川流域或區域排水集水區域之逕流分擔實施範
圍。

經會商評估後由經濟部公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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優先於各機關公有土地實施

• 逕流分擔實施範圍公告後，由水利主管機關於
三年內依本法第八十三條之三之規定，邀請相
關機關協商擬訂逕流分擔計畫。

• 擬訂過程應公開展覽，納入民眾意見。

• 逕流分擔計畫須經逕流分擔審議會審議通過。

• 各機關依逕流分擔計畫，優先於公有土地實施。

• 各機關逐年編列公務預算辦理逕流分擔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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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以逕流抑制、逕流分散、逕流暫存、低地與逕
流積水共存為原則。

• 以工程方法及非工程方法因地制宜。

• 輔以避災措施等綜合運用擬訂逕流分擔措施。

因地制宜採工程與非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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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園綠地

• 大型滯洪池：台中秋紅谷、高雄寶業里滯洪池...
• 綠地降挖兼供滯洪。

交通建設
• 安全島降挖、停車場降挖滯洪…
• 交流道及休息站周邊增設滯洪池…
低衝擊開發設施
• 透水鋪面、雨水花園…

高程管理
• 指定建築物建築高程基準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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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管單位執行及維管

• 逕流分擔措施係將既有設施降挖蓄洪或增加入滲、
分散逕流等功能。

• 逕流分擔措施並未改變原設施使用功能。
• 逕流分擔措施由原設施權管單位或土地管理單位
執行及維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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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管機關控管期程

• 逕流分擔計畫之實施進度及辦理期程，由主管機關
進行控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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